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6]359号

违法行为人别某，男，哈萨克族，群众，小学，离异，1981年出生，45岁，工作单位：无，户籍地：新疆额敏县吾宗布拉克牧场xx号，现住址：新疆额敏县吾宗布拉克牧场xx号。

违法犯罪经历：2016年7月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。2020年12月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.2024年1月因盗窃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。2025年12月因盗窃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。2026年1月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。

现查明：2026年04月18日23时许，在额敏县鸿运驾校对面某店门口，别某盗窃一辆黑色电动车。

以上事实有：违法行为人别某的陈述、受害人的陈述、接受证据清单及现场视频、指认现场笔录及指认现场照片、户籍证明、违法犯罪记录等证据证实。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二条第四项、第五十八条情节较重之规定，对别某从重处罚行政拘留十五日。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额敏县公安局
二0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

